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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因工死亡，苦主獲更多賠償 
 

“2000 年僱主補償（修訂）（第二號）條例”  由 二千年八月一日起實施， 

修訂後最大的轉變是因工死亡的僱員遺屬，有可能獲得更大的補償額。 

今日以前，僱員補償條例計算給去世僱員家屬的補償金額，除考慮僱員去

世時的年齡及收入之外，最大的爭辯往往是去世僱員是否遺下完全依靠其

收入的受養人，或只是遺下部分依靠其收入的受養人。 若申請人〈通常是

死亡僱員之近親〉能證明該僱員遺下至少一名「完全受養人」，則可能獲

得條例所容許的最高補償金額。 

現階段很多香港家庭都會有多於一位成員外出工作，並對家庭的整體開支

作出不同程序的分擔，假設其中一位有工作而又有分擔家庭開支的成員因

工去世，其他成員便有可能被界定為「部份受養人」，因而不能獲最高賠

償金額。在此情況下，法院亦會基於合理的原則，根據去世僱員的年齡、

個別受養人年齡及個別受養人的受供養人的受供養程度等為主要因素，裁

定個別「部份受養人」應得的賠償金額。 一般而言，基於「部份受養人」

計算賠償金額是明顯低於「完全受養人」所計算的，僱主或其保險公司往

往為最終賠償金額極力舉證，爭取法院的相對有利判決，因而增加了訴訟

雙方的人力及時間。 

 

 



 

 

新修定條例實施後，補償申請人除仍要證明該僱員是受僱於工作期間遭遇

意外以致死亡，法院不再需要考慮受養人是「完全受養人」還是「部份受

養人」，取而代之的是僱員有否「合資格的家庭成員」。而該位或幾位家

庭成員，則可根據以下修定條例所分配得到賠償。 

以下是保險公司所發出新修定條例之大綱及相關執行之手續 

 “2000僱員補償（修訂）（第二號）條例已在 2000年 6月 26日被立法局

通過，並將於2000年 8月1日生效。由該日起，僱主將承擔修訂所引起賠

償責任： 

改善死亡補償的索償機制為沒有爭議的致命工傷個案提供額外的解決途

徑，授權勞工處處長裁定這些個案的補償申索，並就裁決發出證明書； 

將死亡補償全數支付死亡僱員的家庭成員，而非支付予其受養人；規定僱主在等候勞工處處長裁決申索

時，向死亡僱員的配偶支付臨時付款。臨時付款的數額設有上限，並且可在日後須支付的補償金額中扣

除；及規定在所有死亡工傷個案中，僱主須支付殯殮和醫護費，每宗個案以 35,000 元為上限。為了遵守

『強制保險』法例之規定，本公司己在保戶保險單內加保是次增加之僱員保障，而保戶則需繳交附加保

費。以 2000年 8月 1日起至保單期滿之保費加收百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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